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糖储备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及依据】为规范和加强自治区政府食糖储备管理，积极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进一步提高对食糖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确保全区食糖稳定供应和市场运行安全，依据《中央储备糖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储备原则】按照“政府主导、企业承储、滚动储备、财政补贴、统一调度、自负盈亏”原则建立自治区政府食糖储备，与企业社会责任储备共同构成自治区食糖储备体系。
第三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自治区政府食糖储备，是指自治区人民政府建立的成品白砂糖储备，储备食糖应符合国家食糖标准（GB/T317-2018）一级以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T13104-2014）要求，储备规格为50千克/袋。

第四条【单位职责】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研究确定储备品种、规模和布局，在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收储额度内，下达收储计划，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安排部署下达动用指令，并确定动用价格。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是自治区食糖行业主管机构，负责全区食糖行业管理工作，配合做好食糖安全存储监督检查。

自治区粮食和储备局作为自治区政府食糖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研究提出储备品种、规模、布局建议，并按照下达的相关批复和指令组织实施，负责收储和日常管理，会同有关部门负责食糖储备数量、质量、存储安全等监督检查，制定动用方案并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落实动用指令；负责食糖储备补贴费用的预算编制和绩效管理。
自治区财政厅负责安排预算资金对自治区政府食糖储备发生资金占用给予补贴支持，负责研究落实储备管理、动用等补贴费用，并指导开展预算绩效管理。

政府食糖储备所在地相关部门履行属地监管职责，食糖储备所在地州（市）发展改革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应按照相关要求，联合工业和信息化、财政部门，每年对食糖储备数量、质量、存储安全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第五条【资金保障】自治区财政安排预算资金对政府食糖储备费用给予补贴。

第六条【适用范围】从事自治区政府食糖储备、管理、监督检查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储备规模和资金管理
第七条【储备规模】自治区政府食糖储备总体规模为X万吨。储备数量如需调整，由自治区粮食和储备局会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工业和信息化厅提出方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核批准。

第八条【资金用途】储备费用补贴按照年度承储企业储备X万吨食糖资金占用发生的费用给予补贴，由自治区财政承担。补贴标准按照承储货值、储备期限、建储时贷款市场1年期LPR利率计算，食糖的承储货值单价按照建储时中国糖业协会发布的工业食糖销售价格确定。
第九条【费用拨付】储备费用补贴按年度拨付，超支不补，节余自留，由承储企业向自治区粮食和储备局申请，经自治区财政厅审核后每半年拨付承储企业。
第十条【扣减原则】食糖动用后，由自治区粮食和储备局按照食糖储备实际时间和数量，向自治区财政厅申报扣减相应储备补贴。 

第十一条【资金管理原则】承储企业对储备费用补贴应专账管理，保证资金用于食糖储备。

第三章 政府食糖储备企业要求
第十二条【确定原则】政府食糖储备承储企业原则上应当按照政府采购规定确定，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每三年调整一次。由自治区粮食和储备局与承储企业签订承储协议，明确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事项。如出现重大违约情形，将重新组织确定承储企业。
第十三条【承储企业条件】承储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新疆区域内从事食糖生产的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企业生产产品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并具备与其承储规模相适应的仓储设施、运输投放能力；

（三）近三年食糖年均生产量不得低于企业投标承储量的3倍；

（四）承储企业仓库设施权属为承储企业所有，不得作为抵押或担保设施，承储面积应符合自治区食糖储备仓储要求，符合食品存储环境及食品安全条件；

（五）承储地点交通便利，便于调运、轮换；

（七）在自治区食糖储备区域总体规划布局内；
（八）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良好，近三年无违法行为，商业信誉、企业信用良好。

第四章 收储管理
第十四条【期限要求】 承储企业应于储备指令下达后原则上30日内将食糖收储入库，并向自治区粮食和储备局报告收储情况。
第十五条【质量要求】 承储企业收储的食糖应为新榨季白砂糖，其质量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和标识、包装、运输、贮存应达到（GB/T317-2018）一级以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T13104-2014）标准。

第十六条 【验收要求】 收储入库后，承储企业应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质检机构对储备食糖质量进行检验并出具报告，报自治区粮食和储备局备查，质检机构对检验结果负责，检测费用由承储企业承担。自治区粮食和储备局会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开展现场验收，承储数量应与企业中标数量一致。
 第十七条【社会责任储备要求】承储企业应建立企业社会责任食糖储备，数量与所承担的政府食糖储备数量相同，每年度储备期限不少于6个月。

第五章 储备管理
第十八条【存储要求】政府储备食糖和企业储备食糖分区存储，悬挂标识牌，不得与日常经营食糖混合存储。企业应建立完善政府食糖储备管理制度，专人负责，做好贮存、出入库记录、管理台账等档案，确保账物相符。企业社会责任储备应有相关库存记录。

第十九条【轮换要求】政府食糖储备实行自主轮换，一年轮换一次，轮换期为3个月，轮换期内在库储备数量数量至少应达到储备规模的50%，其他任意时间点储备数量应达到储备规模的100%。承储企业负责食糖的日常管理和调运轮换，对储备食糖的数量、质量和安全负责。
第二十条【承储库点备案】承储企业需调整政府储备食糖仓储地点或仓储库房的，应提前向自治区粮食和储备局进行报备。
第二十一条【管理情况报送】承储企业应每季度向自治区粮食和储备局报送政府储备和社会责任储备管理、资金使用等情况。开展轮换前应向自治区粮食和储备局报备。

第二十二条【责任承担】因管理不善造成储备食糖损失的，由储备企业承担损失，并及时补齐储备数量。

第六章  储备动用
第二十三条【食糖动用】根据食糖市场供应形势、自然灾害和其他突发事件等情况，自治区粮食和储备局会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等相关部门研究提出自治区政府食糖储备动用方案，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下达动用指令，自治区粮食和储备局组织实施。动用时，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确定储备食糖动用价格，动用相关费用由自治区财政予以保障。
第二十四条【动用条件】动用自治区政府食糖储备的情形如下：

（一）自治区内2个地（州、市）及以上或乌鲁木齐市出现食糖市场价格异常波动，持续时间超过3天，并出现社会公众大量集中抢购、供需较大失衡等情况的；

发生重大灾害、疫情或者其他突发公共事件，造成食糖短缺的；

自治区人民政府认为需要动用食糖储备的其他情况。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企业主体责任】承储企业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对储备食糖的数量、质量、安全负责，服从自治区粮食和储备局工作要求。
第二十六条【监管事项】自治区粮食和储备局、工业和信息化厅依法依规对食糖储备企业进行日常监管，主要内容包括：

统计账、会计账与保管账等账实相符情况；

储备食糖的品质情况；

仓房、仓储和安全设施设备配置情况；

储备食糖质量档案、出入库手续、轮换等情况；

（五）其他有关情况。

第二十七条【法律责任】自治区粮食和储备局、工业和信息化厅对企业在储备过程中发生的违规行为予以处理，责令企业进行整改，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粮食和储备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X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至X年X月。

